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2026年选择专业机构

协助开展稿件采写、编辑等专业支持服务

合作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目标

为保持工作的连续性，进一步提升我局工作专业化水平，同时为各科室（中心）开展产业发展与服务等活动提供便利，选择专业机构协助开展稿件采写、编辑等专业支持服务。

二、时间安排

服务期限：一年。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项目内容

1.跟进局领导及各科室（中心）重要公务与活动，协助图文采集与编辑，记录公务与活动过程，传递工作动态；

2.对相关工作进行摸底调研，结合调研结果完成材料采写，为工作分析、决策提供书面依据；

3.围绕工业、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事项，撰写专项采写材料，提出问题建议或为推进产业发展与服务等工作进行支持；
4.以美篇、秀米等形式为载体，一方面编辑制作重点工作推文，另一方面根据需求不定期产出重大活动推文，实时反映工作动态。
（二）项目服务要求

1.规范编辑内容。所采写、编辑资料应能够突出主题和重点，文字资料要做好关键词设置，标题和内容要相一致；图片资料要配有文字说明，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由等内容。

2.各类文字、图片等资料要在公务、活动举办后及时制作，注重时效性。

3.所有内容均为内部使用，要严格遵守保密要求，未经许可不得外传，如经发现，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三）服务项目验收要求

1.跟进局领导及各科室（中心）重要公务与活动，协助图文采集与编辑，不少于350场。

2.相关调研类、建议类、动态类材料的采写、报送不少于10篇。

3.编辑并制作重点工作推文、举办的重大活动推文，不少于45篇。

（四）资质要求

1.申请条件

（1）投标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分包转包。

（3）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信用记录（相关信息以中标通知书发出前的查询结果为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2.申请资料

（1）资质文件（公司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等）；

（2）供应商基本情况表（详见附件）；

（3）服务承诺函、诚信承诺函；

（4）违约承诺函；

（5）联系方式（含机构联系人、电话、电邮、地址等）；

（6）服务方案及报价单；

（7）工作经验证明材料。

四、报价限额

该项目费用总计最高不超过35万元。
五、评分要求

（一）评分规则

采取综合评分标准，平均分最高的报价单位或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单位或中标人。

（二）评分权重

	评分内容
	商务能力
	技术能力
	人员配备
	报价

	分值
	20分
	40分
	20分
	20分


（三）评分标准

1.商务能力

	项目
	得分依据

	商务能力评分20分
	经验

（15分）
	具有同类服务经验，每提供一项服务项目经验得3分，最高得15分。
	须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信誉

（5分）
	在业界具有良好的诚信和美誉度，得5分。
	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无不良记录诚信承诺函。


注：不提供证明文件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不合格者，不得分。
2.技术能力（40分）
	项目
	得分依据

	技术能力评分40分
	方案

（10分）
	服务方案包含工作内容、时间安排、投入工作人员人数及资历、相关后续服务等；根据方案优劣程度打0-10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重难点分析

（10分）
	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重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根据方案优劣情况打0-10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成果

（15分）
	根据项目预期效果与项目需求的切合程度打0-15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服务承诺

（5分）
	分别签订服务承诺函和违约承诺函，不签订承诺书不得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3.人员配备（20分）

需配备1名具有3年以上图文材料采写、编辑等相关工作经验的项目负责人，2名具有1年及以上图文材料采写、编辑等相关工作经验的项目成员，得基础分10分；小组成员每多1人加2分，每多1年工作经验加2分，最多加10分。
4.报价（20分）

以本次供应商所报的有效报价中的最低价作为基准报价。供应商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人报价）*20分。

（四）采购评审小组构成

采购评审小组为5人，由深圳市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各科室（中心）代表（在编人员）5人，随机抽签选择。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